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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1)1614/99-00號文件

就條例草案第 7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擬議第 14條
在土地上等設置與維持電訊線路等的權力

署理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表示，為釋除議員

對最終進入費用的決定會受暫繳費用影響的疑慮，當局

將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加入第 14(5A)(b)條，
訂明在為決定進入費用而進行的仲裁程序中，無須顧及

電訊管理局局長 (“電訊局長 ”)根據擬議第 14(1D)條授權
流動網絡營辦商提早進入土地及大廈設置無線電通訊設

備而指明的暫繳費用的款額。

就條例草案第 2 3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擬議第 36D條
局長可獲取資料

2. 署理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扼要重述議員在

2000年 5月 10日的會議席上對擬議第 36D條提出的主要關
注事項  ——

(a) 如電訊局長向裁判官申請命令，要求第三者交

出資料，該第三者應在法院就該申請進行聆訊

前獲悉電訊局長擬索取資料的要求，並應有合

理機會作出申述；及

(b) 第三者曾就電訊局長要求索取資料作出的申

述，應連同電訊局長就命令提出的申請一併呈

交裁判官，使裁判官在決定應否發出命令時，

亦會考慮第三者作出的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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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認為無須把

電訊局長要求索取資料的程序改為各方之間的程序，才

可釋除議員的上述疑慮。政府當局將會就擬議第 36D條提
出多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規定電訊局長須首先向

屬第三者身份的非持牌人送達通知，要求該非持牌人交

出資料﹔假如該人反對電訊局長所提出的要求，該人可

以書面作出申述。倘若電訊局長仍然認為有必要要求該

人交出資料，而該第三者又拒絕遵從這項要求，則電訊

局長可向裁判官申請命令，但電訊局長應同時向該第三

者送達通知，讓該第三者得知其向裁判官提出申請的日

期。此外，若電訊局長曾經接獲該第三者所提交的書面

申述，則電訊局長亦須將所接獲的書面申述提交裁判官

考慮。

3. 署理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進一步表示，根據

這個做法，儘管有關程序仍屬單方面提出的法律程序，

但裁判官在決定應否發出命令前，將必須考慮第三者向

電訊局長作出的申述。此舉能確保裁判官將會顧及第三

者拒絕向電訊局長提供資料的意見及立場。這個發出通

知的做法亦與電訊局長現時向非持牌人索取資料所採用

的既有行政慣例相符。另一方面，為確保證據得以妥為

保存，當局亦會提出多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免

在首次送達索取資料的通知與向電訊局長交出有關資料

的一段期間，有人對該等資料作出不當處理。任何人如

未能遵從相關的條文 (擬議第 36D(4)條 )，即屬違法。

4. 有關擬議第 36D(3)(b)條，劉健儀議員詢問，裁
判官在考慮過第三者作出的申述後，是否具有酌情權，

可將電訊局長申請發出命令的聆訊押後，並在決定是否

發出命令前，傳召或邀請有關的第三者在其席前作出申

述。署理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認為，鑒於擬議第 36D條規定，電訊局長就命令提出申請
時，必須將第三者所提交的申述書連同申請一併提交裁

判官考慮，故此裁判官應能按此決定應否發出命令。高

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倘裁判官在考慮過電訊局長

提出的申請及第三者提交的申述書後，仍然認為需要第

三者作出澄清，才能作出決定，他可將有關的法律程序

押後，並可因應情況需要，邀請該第三者在其席前作出

申述。相信電訊局長不大可能在這情況下反對押後有關

的法律程序，因為此舉反而可能引致裁判官拒絕發出命

令。

5. 劉健儀議員指出，鑒於有關的程序為單方面提

出的法律程序，故此裁判官似乎只可選擇接納或拒絕電

訊局長提出的申請。應劉議員所請，政府當局同意提供

資料，闡述裁判官根據甚麼依據 (憑藉現行法例、司法規



經辦人／部門

4

政府當局

則還是普通法 )而有權將單方面聆訊的法律程序押後，以
便在決定是否根據擬議第 36D條發出命令前，邀請有關的
第三者在其席前作出申述。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已於 2000年 5月 23日發出的函件
中證實，裁判官並無任何 “程序規則 ”可依。政府當
局已於該函件中進一步就單方面提出的法律程序作

出澄清。該函件 (只備英文本 )已於 2000年 5月 24日隨
立法會CB(1)1680/99-00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

6. 李家祥議員表示，就大體上而言，香港會計師

公會 (“會計師公會 ”)同意當局就擬議第 36D條提出的擬
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而會計師公會的律師現正研

究有關修正案在草擬方面的問題。對於擬議第 36D(4)、(9)
及 (10)條有關保存電訊局長所索取資料的規定，李議員轉
述會計師公會所表達的關注：鑒於在進行一般會計工作

的過程中，經常會增加及更新會計文件中的資料，故此

在電訊局長首次送達索取資料的通知與向電訊局長交出

有關資料的一段期間，很可能有必要處理由會計師持有

並須向電訊局長提交的文件。會計師公會關注，根據上

述擬議條文的規定，此種處理會計文件的正常程序，可

導致會計師入罪。署理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回應時表

示，擬議第 36D條第 4(b)款旨在規定，倘若不論是否有電
訊局長送達的通知亦會如此處理有關資料，則可對電訊

局長索取的資料作出這樣的處理。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

員補充，擬議第 36D(4)條以《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的相若條文為藍本，而據他所知，這些條文從未
出現過任何問題。

7. 助理法律顧問 3表示，在法律上，擬議第 36D(4)(a)
及 (b)條屬否定的聲言。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 )有關否定的聲言的條文規定，以有關否定的聲言的條
文作為依據的人，須負上舉證責任。換言之，在電訊局

長首次送達通知，與某會計師遵從根據擬議第 36D(3)條
發出的命令而向電訊局長交出有關資料的一段期間，倘

該等資料曾於上述期間作出改動，該名會計師便須負上

舉證責任，證明有關改動屬第 36D(4)(a)及 (b)條所提述的
性質。

8. 對於擬議第 36D(1)條採用 “局長可向該人送達
書面通知 ”的表達方式，助理法律顧問 3表示，鑒於條例
草案中並無指明送達有關通知的方法，故此收件人與電

訊局長之間可能會在送達通知的問題上出現爭議。高級

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應時表示， “送達書面通知 ”是現行
條例中常見的用語。通知是否送達某人屬事實問題，而

電訊局長則具有酌情權，可決定如何送達通知。據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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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就送達通知訂有條文。
主席向議員提述該條例第 8條有關 “以郵遞送達 ”的條
文。議員察悉該項條文。

9. 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補充，在運作上，電

訊局長在執行其法定職能時定會採用可靠的方法來送達

任何通知，以確保有關方面接獲該通知。舉例而言，電

訊局長可規定收件人須簽收作實。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0. 主席表示，鑒於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草案的

商議工作，他將於 2000年 5月 19日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
報，並建議於 2000年 6月 7日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議
員同意有關安排。

11. 主席感謝議員及政府當局過去數月來積極參與

條例草案的商議工作。

12. 會議於上午 9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27日


